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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辩论的结构 
 
1. 在 3 月 10 日第 1255 和 1256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6，其内容
如下：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
   海上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
   计划》。 

为便于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处关于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报告(E/CN.7/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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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附属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E/CN.7/2005/5和 Add.1)。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副主任兼业务司司长作了介绍性发言，秘书
处的代表以视听形式介绍了全球非法药物贩运的目前趋势和麻委会附属机构的

会议情况。玻利维亚观察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和卢森堡观察员

[代表欧洲联盟成员（候选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及稳定和
联系进程国家，连同潜在候任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

亚和黑山、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欧洲自由联盟成员国冰岛和挪威、

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全体附议）]作了发言。克罗地亚、土耳其、黎巴嫩、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阿根廷、西班牙、中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挪威、印度尼西

亚、秘鲁、日本、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代表也作了发言。大韩民国、伊拉克、

巴拉圭、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跨国激进党的观察员也作

了发言。 
 

B. 审议情况 
 
(a) 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3. 代表们对提交麻委会的报告表示了赞赏，并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就非法药物生产、制造和贩运所作的评估工作和编写的特别报告表示赞赏。

还对禁毒执法负责官员各区域会议以及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及有关事项小

组委员会表示支持，这些会议对制定打击非法药物贩运的战略和加强各区域内

的联系及合作作出了贡献。 

4. 一些发言者强调，要做到真正有效地打击非法药物贩运，各执法机构之间
必须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良好的合作。一些发言者提到了其执法机构之间制

定的正式合作协定、开展的联合培训活动以及为协调国内禁毒执法活动而作出

的努力。发言中列举了业务合作的一些示例，介绍了不同国家和区域执法机构

展开国际行动发现大批非法药物——海洛因、可卡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货

运的情况。还列举了海上能力建设方面国际合作的示例。除需要开展业务合作

之外，以此为出发点，还呼吁收集和交流毒品缉获情况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

作为评估世界毒品形势实际规模和更清楚地认识非法药物生产和贩运最新趋势

的一种必要工具。一些国家报告截获了大量非法药物，直到最近之前，这些国

家还认为本国主要是运往大规模消费市场的毒品货运所借用的中转点。麻委会

注意到在国际一级加强了合作与伙伴关系，作为一个范例列举了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与欧盟委员会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表达了双方在

努力预防和打击非法药物生产和贩运方面加强相互合作的联合承诺。 

5. 与会者强调了利用控制下交付作为侦查工具打击药物贩运和瓦解犯罪组织
的重要性。一些代表提到为能够和便于进行控制下交付其本国对国内立法所作

的一些改动。在这一工作领域，设在其他国家禁毒联络官员向许多控制下交付

行动所提供的协助受到了感谢。一些发言者支持向邻近国家和区域派驻执法联

络官员的政策，以便利开展业务合作。会上呼吁各国加强其跨国界侦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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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与邻国的合作，以便更好地支持这一技术。据指出，贩毒组织正在投入

更多的资金设计更加复杂的方法，以用于隐藏其非法货运避免执法当局发现。

会议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召集一个国际工作组审查控制下交付做

法的现状。 

6. 一些发言者介绍了其本国在推行国家禁毒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些战略
使关系到打击非法贩运、有组织犯罪和吸毒影响的一系列不同政府机构（例如

卫生、药物管制、海关、内政和教育部门）集合起来。事实正在证明这种多学

科方法行之有效，加强了政府资源的重点，扩大了其使用上的备选方案范围。

代表欧洲联盟发言的卢森堡观察员提到最近通过的《欧洲联盟禁毒战略（2005-
2012年）》，其中列出了未来数年的明确目标。 

7. 会议对前体转移和贩运图谋的规模扩大表示了严重关切，坚定承诺通过对
紫色行动、黄玉色行动和棱晶项目等国际举措的支持而加强前体的国际管制。

代表们提到为了对国际管制下前体化学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实行有效的行政

管制，其本国对国内立法作了改动。发言者还提到为处于第一线的边界管制和

查明捣毁地下毒品制造加工点的执法机构所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活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 
 
8. 有些代表强调了司法合作对于打击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贩运的重要
性，并重申了其本国对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提出的目标的承诺。许多

发言者还概述了其本国司法合作的法律框架，以及最近简化或加强有关引渡、

司法互助和打击海上贩毒的立法和程序的情况。许多国家已经缔结了这方面的

多边和双边协定和谅解备忘录。与会者欢迎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组织

的对司法机关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培训活动。还提到了为根据 1988年公约第 6、7
和 17 条规定指定的主管机关建立安全网站、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为 1988
年公约第 17 条所规定的国家主管机关编写实用指南和开发电子邮件网络情报共
享系统。 

9. 有位代表解释说，欧洲联盟理事会关于贩毒问题的框架决定，为贩毒领域
犯罪行为和刑罚的构成要素规定了最低限度刑罚条款，并且提供了一个对在所

有欧洲联盟成员国都应加以惩罚的贩毒行为的共同的欧盟定义。 

10. 代表们还介绍了与拟订或接收引渡和司法互助请求有关的统计数字和信
息，并介绍了已采取的关于诉讼程序移交和保护证人的措施。与会者注意到，

已利用各种联络处来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 

11. 关于海上非法贩运，代表们欢迎海事合作领域区域和多边协定的缔结，并
支持迅速付诸实施。有些代表欢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实施了一些海上非法

贩运领域的项目。有位代表介绍了依照委员会第 46/3号决议于 2004年在日本举
行的海上非法贩运问题区域讨论会的情况。讨论会的目的是加强情报交换和针

对海上非法药物走私的具体行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提高亚洲区域海上阻截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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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讨论会使 26 个亚洲国家的海事警察和相关毒品执法主管机关以及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事处和美国的代表得以有接触的机会。 
 

㈡ 打击洗钱 
 
12. 有些代表强调了加强合作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重要性。与会者
注意到已缔结了许多关于开展合作打击洗钱的双边和多边协定。有人解释说，

有很必要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同其他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实体如洗钱问题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类型的区

域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联盟等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13. 有些代表介绍了有关已在其本国实施的新的反洗钱立法，包括扩大上游犯
罪范围的措施的资料。与会者注意到，洗钱在多数国家都为刑事犯罪；有些国

家还采用了预防系统，包括设立金融情报机构，而且金融机构有义务向金融情

报机构寄送有关可疑交易的报告以供分析之用。在有些国家，金融情报机构也

可采取预防措施和实行侦查。 

14. 有些代表指出，已建立了培训中心来提供有关打击恐怖主义、贩毒和洗钱
方面的范围广泛的培训。与会者强调了非法药物贩运、有组织犯罪、洗钱和资

助恐怖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15. 有位代表主张考虑就反洗钱综合性国际文书进行谈判。还有一位代表强调
了反洗钱全球方案在支持（特别是通过其指导员方案支持）反洗钱的活动方面

的工作的重要性。会上还介绍了与没收犯罪资产和所得以及分享这类所得有关

的信息。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16. 有些发言者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提高人们对非法药物生产世界
形势的认识方面所做的有价值的贡献。与会者提到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所

进行的对罂粟和古柯树种植情况的年度调查。与会者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事处的统计和分析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非法药物生产和贩运的最新趋势的认识。 

17. 发言者承认替代发展方案在有些区域已取得了成功，并且强调有必要依照
联合国各项关于减少非法作物与替代发展的决议加强这些方案并将其扩大到受

毒品作物非法种植影响的地区。有些发言者提到了实施替代发展计划解决非法

大麻种植问题的必要性。 

18. 有些发言者提到了安第斯分区域和东南亚古柯树和罂粟非法种植持续减少
的现象。与会者注意到，在安第斯国家，由于没有充分的财政资源，替代发展

未能跟上古柯树种植持续下降的情况。据指出，有必要进一步开发替代发展产

品和改进体制、法律和经济结构。还提到了改进替代产品的市场准入以缓解乡

村地区贫困的必要性。替代发展在避免安第斯国家积极趋势的逆转方面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会者对这方面的国际合作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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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些发言者对阿富汗罂粟种植的增加表示关切。有些代表对阿富汗政府、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国际社会根除阿富汗非法罂粟种植和促进可持续替代

生计的努力表示支持。与会者指出，加强有针对性的可持续替代发展活动方面

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由捐助者和机构同阿富汗政府一道开展工作也是

至关重要的。与会者认识到，有必要采取一种好的办法，使各种包括有控制地

铲除罂粟地和创造替代生计以及执法和宣传活动在内的措施能条理井然地付诸

实施。将毒品管制目标纳入发展方案主流活动之中也是十分关键的。 

20. 发言者关切地认为，发展机构为替代发展活动所提供的资金的减少，可能
会影响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支助替代发展方案的能力。会上号召国际社会

成员增加捐款，以支持替代发展，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关于非法大麻种植，

有人表示希望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将能为减少大麻生产的努力做出贡献。会

上还提到了毒品贩运同资助恐怖主义、贩运军火和非法移民等其他类型的犯罪

的联系，因为这些犯罪威胁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安全。 

21. 与会者关切地注意到，在有些情况下，农民可能一方面继续种植非法药物
作物另一方面又得到替代发展援助。据指出，如果的确存在着种植从受非法作

物种植影响的其他主要地区泛滥的危险，开展替代发展便是恰当的。 

 
 

 

 

 

 

 

 


